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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制度的改革 

新境界智庫勞動政策小組 

一、前言 

一份勞保局定期的勞保財務精算報告，經由媒體報導的曝光，勞保財務危機

這個早已存在的客觀事實，引起社會大眾得注意甚至引爆勞工提早請領的恐慌潮。

根據該精算報告的內容，勞保將提前在民國 116 年入不敷出，造成虧損，勞委會

為因應此現象，希望能比照軍公教人員相關退休法令中，政府預算撥補與最後保

證支付責任的條文，在勞保條例也增列類似條文，但卻被行政院否決，引發勞工

對政府獨厚軍公教的憤怒。後來在民意強大壓力之下，立法院於審查勞保條例時，

行政院同意增列該條文，才緩和了民眾的不安，但勞工對勞保破產的疑慮，對政

府的不信任卻依然存在。 

    在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下，包括:勞退新制與勞工保險的這雙層勞

工退休保障制度，該如何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才能永續發展，恐怕是不分朝野都

必須嚴肅面對的嚴峻挑戰。 

 

二、勞保老年一次給付下的擠兌恐懼 

    勞工保險自 1958 年開始實施，已經超過 50 年，目前涵蓋了 900 多萬勞工，

規模僅次於全民健保。勞保給付項目涵蓋了生老病死，其中最大宗的給付項目為

老年給付。但由於勞保老年給付長期以來，一直採取「一次給付」的方式，且退

休資格寬鬆1，許多人在年齡上雖然已具備請領資格，隨時可到勞保局申請退休，

但由於超過投保年資 15 年之後，每一年有兩個基數的加倍效果，導致許多勞工

都希望累積到最高的 45 個基數再申請退休。因此具備退休資格但未領取一次給

付的潛在退休者相當龐大，而勞保局為防止這些潛在的退休者，因某種因素突然

擠兌的情形發生，因此勞保基金必須經常性地累積大約 4-5 千億的龐大準備金因

應之。 

勞保最近最大的一波請領潮，是在 2008 年 10 月國民年金保險開辦，敬老津

貼將隨著同步逐漸落日，而勞保年金在同年 7 月通過修法，並即將在 2009 年 1

月開始實施。使得在 2008 年第四季，許多潛在退休勞工因訊息的不充分，紛紛

                                                      
1 根據勞保條例第 58 條，符合下列之一者，可申請老年給付: 1.勞保年資一年，男性 60

歲、女性 55 歲。2.投保年資 15 年且 55 歲。3.同一投保單位年資 25 年。4.投保年資 25

年且 50 歲。5.危險性特殊工作年資 5 年且 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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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領取一次給付，以便依法加入國保到 65 歲後能領取 3000 元外加的保證年金，

使得勞保湧現擠兌人潮，基金規模一度低於兩千億元。 

 

三、誤入歧途--提高股市獲利解救勞保  

由於勞保為了應付老年一次給付，必須經常性累積龐大基金，使得這龐大基

金的管理運用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反觀，以德國的老年保險為例，由於採取年

金制，因此其準備金僅有一個月的現金流量作為準備，隨收隨付，根本沒有基金

運用的問題。而臺灣目前勞退舊制約有 5600 億元、勞退新制約有 7800 億元，依

法 40%可投入股市。而勞保基金約有 5500 億，投入股市無法定上限，目前約 40%

投入股市。光是上述三個基金就高達 1.5 兆，若再加上國保與就保基金，恐怕將

逼近 2 兆。因此約有 8 千億可以由國家自行操作或委託民間業者操作投入股市。 

近來，勞保財務危機逼近，因此許多財經學者以及投顧業者，紛紛透過財經

雜誌與報紙，表達要拯救危機，必須更積極投入股市以提高獲利率，這種幾乎是

拿勞工的錢投入高風險的股市操作，來解決財務問題，完全是誤入歧途，這是以

解決政府財務大旗為藉口，行投信業者大賺基金管理費之實。 

更何況最近所爆發的「盈正案」，安泰投信的基金經理人謝青良操作受委託

的勞保勞退基金，涉嫌坑殺政府 2 億元暴利。這龐大的基金委外操作運用，不知

還有多少黑暗內幕要爆發？ 這其中的利益輸送，與股市崩盤的高風險，恐怕才

是真正的破產風暴。 

 

四、2009 年勞保老年年金的實施與挑戰 

    由於臺灣人口快速老化與生育率持續降低所導致的少子女化，任何社會保險

都必須面對這個挑戰，勞保也不例外。因此，費率逐年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

早已無可避免。因此勞保財務是否會破產，其實是人口因素的結構性問題，而且

早有因應。 

    2008 年 7 月勞保條例的修正通過，當時已經意識到勞保在財務精算推估之

後的收支不平衡，因此在修法條文當中明列了幾項改革方案，以減緩因應的財務

缺口:1. 新增老年年金給付，修法後才首度加保者只適用年金制，使得老年一次

給付逐步落日。2. 年金給付資格從修法後第 10 年起，從 60 歲逐步提高到 65 歲。

3. 費率從修法後逐步提高到 13%。4. 年金給付新採用「保留年資」規定。這些

內建並明訂在勞保條例當中的逐年調整方案，以一次性修法來解決未來將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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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可說是一難得朝野共識的開創性與負責任的修法，能讓勞保長遠的財務問

題有了逐步改善的依循路徑。  

 

五、龐大勞退基金的管理風險 

於 2005 年開始實施的勞退新制個人帳戶，這種確定提撥制，本質上是一種

個人儲蓄，因此國家根本不會有財務破產問題。但是卻會有國家金融集權、基金

運用弊端與通貨膨脹等問題存在。而臺灣的勞退新制是將強制提撥的金額全數集

中到國家的共同基金層次，約每年以 1000 億的速度累積，目前已經累積超過 7000

億，預期開辦後 15 年內領取者不多，在只進不出的情形下，將累積龐大基金，

這與香港的強積金分散在企業層次，未集中到國家層次不同。與同樣集中到國家

層次的新加坡公積金非常接近，但以新加坡的金融透明度與國家治理的廉潔度，

恐怕都不是臺灣所能企及的。因此如何管理運用這筆龐大基金，就成了一個艱鉅

的燙手山竽。 

根據 2013 年 1 月新勞動部成立之後的規畫，原來「勞退金監理會」結合勞

保局的部分基金運用人力，成立一新的「勞動基金運用局」，未來「勞動基金運

用局」將有接近 2 兆元的政府基金管理運用，全數由該局集中管理。該局為三級

行政機關，其首長由勞動部長任命，層級低，極易受到政治力影響，擁有龐大基

金運作權力，未來不只成為脫韁野馬，更恐成金融酷斯拉，勞工血汗錢將淪為金

權內幕交易的犧牲品。 

 

六、「過早請領且替代率高」的軍公教退休制度 

民眾對勞保可能破產的恐慌不安，甚至進而產生憤怒，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當前「獨厚軍公教」的退休制度，所造成的不滿。這個不滿情緒的蔓延，將影響

國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感加劇，破壞社會的團結。 

    首先是「政府撥補並保證最後支付責任」的議題。對軍公教的相關退休保險，

政府過去十幾年來已經以編列預算的方式撥補上千億，並在法條上也有明列政府

保證最後支付責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撥補的文字。但是這次勞委會也在勞保條例

當中提出類似精神的條文，但卻在行政院跨部會協商被拒絕，此一消息傳出，引

發廣大勞工的憤怒，最後立法院與行政院在強大民意壓力之下， 才在於委員會

審查時，同意納入上述文字。但是勞工與社會大眾的怒火已經燒到軍公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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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軍公教退休人員領取「年終慰問金」的議題。軍公教的退休本來就相

當優厚，後來又被媒體挖出，政府每年要編列 202 億元，發放年終慰問金給已經

退休的軍公教人員，而且毫無法源依據，這個事件所引發的風暴，更掃到立法委

員自身也刪除沒有法源依據的九項津貼(9A)，後來行政院長陳冲提出月退俸兩萬

元以下才繼續發放的構想，才暫時平息眾怒，但該構想尚未獲得立法院的通過。 

    最後，雖然公務人員已經從「七五制」逐漸過渡到「八五制」，但依然可以

在 55 歲左右就領取月退俸，而教師可在 50 歲、軍人服役 20 年就可領取月退俸，

這種過早領取月退俸的現象，甚至進一步造成到私立學校或私部門任職領雙薪的

情形，且再加上公保一次金與退輔舊制一次金都可轉存 18%優惠存款，形成了「過

早請領且替代率高」的超優厚退休保障。 

 

七、當「階層對立」轉變成「世代對立」 

    基本上，「軍公教福利國」的形成，乃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產物，軍

公教的超高退休福利乃是由全民預算堆砌出來，雖然在民國 84 年的改革，讓過

去恩給制慢慢走向共同提撥制，但是比其勞工的退休保障還是相對優厚，且造成

國庫龐大負擔。某些縣市政府支付公教人員的月退休金與 18%優惠存款利息補貼

居然超過年度總稅收，就可以知其荒謬性有多大。但即使在軍公教內部，年輕的

公務人員所提撥的退撫與公保費用，絕大部分都被用來支付已經退休公務員的退

休近，這也形成軍公教內部的世代不正義。 

    勞工保險的財務危機是被鑲嵌在臺灣快速人口老化這個時代巨輪之下，任何

社會保障制度都躲不過這個人口浪潮，如何保持世代間的正義，如何兼顧老年退

休照顧與青年工作人口的繳費負擔，就成了執政者走鋼絲的兩難，社會保險的世

代契約是否會被撕毀否決，其實是考驗著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高低。一旦繳費的

青年工作人口，因保費負擔過重，且失去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對未來三、四十年

之後的期待保障失去信心，而拒絕繳費之際，那當代的老年人的給付勢必被縮減，

這時臺灣將會從「勞工對抗軍公教」的「階層對立」轉變成「年輕世代對抗老年

世代」的「世代對立」。因此朝野如何共同理性思考整體軍公教、勞保、國保等

退休制度改革，而不是激情加碼或相互指責，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應當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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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以下提出包含軍公教與勞工退休制度的改革大方向，希望能挽救臺灣的退休

制度，並藉由此制度性改革來防止社會階層對立，更進一步促進臺灣不同職業族

群與不同世代之間的社會團結。 

（一）軍公教退休制度部分 

1. 軍公教領取月退休金的年齡，應調整與勞工一致為 65 歲。雖然公務人員退休

法於 2010 年修法，將原有的「七五制」(年資加年齡為 75)從民國 101 年開始，

分十年，每年提高一歲，逐步過渡到「八五制」。雖然如此，以 25 歲擔任公

職者為例，依然可在 55 歲就開始領取月退休金。勞保年金請領年齡目前雖然

為 60 歲(逐步調整到 2018 年時為 65 歲)，國民年金 65 歲，勞退新制須 60 歲

才請領，而差距依然很大，為了讓社會各階層的退休請領資格一致，軍公教

領取月退休金應調整為與勞工一致。 

2. 新增「保留年資」規定。目前軍公教的退休金，不管是公保還是退撫，都沒

有「保留年資」的規定，也就是說，軍公教人員必須在退休當天仍然為軍公

教身分方能申請退休金，使得軍公教人員不敢離職，除非離職後，在退休前

再回任公務員，不然過去的軍公教任職期間的年資將消失。目前只有 2005

年的勞退新制與 2009 年新通過的勞保年金有保留年資的規定，軍公教退撫或

公保也應比照。讓軍公教人員可以離職轉任民間企業工作後，於 65 歲再開始

請領相關月退休金。 

3. 軍公教的退休保障應保險化，財務自律，不再依賴預算撥補。目前的公教退

撫與公保都應朝向社會保險，保費與給付相關的財務平衡原則，以過去政府

大開支票，但是僅依照軍公教的被保險人群體，跟無法負擔其財務平衡，必

須大量依賴政府預算撥補，根本是名義上是採保險制，但實質上根本是國家

恩給制。反觀，政府對於勞工保險卻採取嚴格的保險財務自律標準，這其中

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當然會引發勞工不滿。 

4. 月退俸的調整與 CPI 同步，並取消年終慰問金。目前軍公教的月退俸的調整

是與現職軍公教人員的調薪來連動，是相當不正確的做法。因為現職公務員

調薪與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退休人員領取退休俸，是為退休生活花費，

因此應該是維持其購買力不要被物價的上漲所抵銷掉，而影響退休生活，因

此，軍公教月退俸應與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一致，採取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作

連動。退休人員的年終慰問金的發放，沒有法源依據，對地方政府的財政也

造成嚴重財務負擔，必須立即應停止發放。 



6 

5. 目前未滿 60 歲之退休軍公教人員，應立即提止發放月退俸，等屆齡 60 歲(後

逐步提高到 65 歲與勞工一致)之後才發放。年金的發放乃是針對喪失工作能

力之後，防止因所得中斷造成生活無以為繼的經濟風險。但是目前領取月退

俸之軍公教人員，絕大部分還不到 60 歲，都還有很旺盛的工作能力，且很大

部分都在繼續從事工作，因此月退俸的發放造成國家資源錯置與浪費。因此

為了改善國家財政，應立即停止發放 60 歲之軍公教人員之月退俸。 

（二） 勞工保險部分 

1.「國家預算撥補與保證支付責任」相關文字應入法。 

目前軍公教相關退休法令當中，皆有關政府預算撥補與最後保證支付責任的

相關明文規定。對於涵蓋層面更廣的勞工保險，更需要得到廣大勞工的信任，因

此相關條文一定要於勞工保險條例當中明文記載，也讓目前的勞保被保險人能安

心繼續繳交保費。 

2. 準備金精算後應降至六個月。 

社會保險採取隨收隨付，其準備金僅是支付緊急狀況，由於臺灣過去採取一

次給付，且給付門檻低，因此無法預期許多達退休條件勞工是否會突然請領，因

此必須準備龐大準備金因應。但勞保年金實施之後，有資格請領一次給付的被保

險人逐漸降低。以德國為例，其老年年金保險請領已經進入人口成熟期，透過嚴

密精算，其準備金僅有一個月就已經足夠因應。勞保也應逐漸降低其準備金，以

避免基金管理的風險。 

3. 調整平均投保薪資以最高 120 個月計算。 

目前勞保年金採取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的平均(瑞典 40 年平均)，作為年金

計算的基準，而老年一次給付則採去最後 3 年平均，這些計算方式免不了會發生

道德風險，因此勞委會於日前曾提出採取全職業生涯的投保薪資來平均，但這影

響勞工權益太大，政治上幾乎不可行。務實做法應是，無論是年金採最高 60 個

月或一次給付採最後 3 年平均的計算方式，一律調整到採計最高 120 個月平均，

以在道德風險與給付水準之間取得平衡。 

4. 強制一定限期前選擇退休給付方式。 

目前只要是 2008 年 7 月 17 日前曾經有加入勞保者，都可有一次給付與年金

給付兩種退休選項，而且可在退休當日才做出決定領取方式，如此一來，讓勞保

基金的財務給付變得無法預測與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應該立法要求，於一定退

休期限前，必須提早決定領取方式，以穩定勞保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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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年一次給付也應採取保留年資。 

目前勞保僅有 2009 年實施的年金給付有保留年資的規定，導致中高齡失業

者必須想辦法加入職業工會或寄保在某企業當中全額負擔保費，造成勞工沉重負

擔。也有勞工忽略年輕時的勞保年資，後因家庭因素未再就業，而未再加入勞保，

造成之前投保年資的喪失。因此保留年資的規定，應該也擴及老年一次給付，以

保障勞工權益。 

6. 無一定雇主與自營作業者等職業工人之投保薪資，應採定額加保。 

由於職業工人之薪資所得難以認定，目前勞保局默許職業工會以每年提高

15%投保薪資的方式，逐年提高投保薪資，造成一定程度的道德風險，並衍生爭

議。因此，為了公平性勞保職業工人應比照國民年金方式繳費，投保薪資固定基

本工資並隨 CPI 之 3%調整，平均投保薪資採退休當月投保薪資計算。 

（三）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部分 

1. 勞退監理會應提升其獨立地位與行政位階，主委與委員應有任期保障。 

勞動部明年 1 月成立後，新成立的「勞動基金運用局」將管理運用近 2 兆元

的政府基金，恐將淪為政治金融操作犧牲品，該局為三級行政機關，專業自主性

極易受到上級勞動部長政治力影響，因此應維持目前「勞退監理會」型態，並提

升位階與勞動部平行，監理會主委與委員也應以任期制保障，避免受政治任命的

部長或院長的政治干預而影響其專業性與獨立性，因此龐大的勞工退休金金管理，

首重安全性，應以「去政治化」的獨立行使職權的委員會來加以監理，以確保勞

工退休基金的穩健發展與安全。 

2. 勞退新制之月退休金領取規定，應明確化。 

目前勞退新制所累積的個人帳戶，於 60 歲年資滿 15 年，得請領「月退休金」，

也就是帳戶總額除以當期平均餘命之月數，按月分期給付。但其規定並不明確，

應修法改成「應」領取月退休金。 

3. 基金收益應以「複利」計算。 

個人帳戶的保證收益依法不能低於兩年定存，但勞委會在「勞工退休金條例

退休基金管理與盈虧分配辦法」第 9 條當中，卻自行將其收益定義為以「單利」

計算，也就是不把前期的利息滾入本金計算，這對於提撥勞退新制大都超過 30

年的勞工，其權益影響甚大。因此應該於勞工退休金條例的母法當中，明文規定

以複利計算，以保障勞工退休權益。 


